110.09.27修正

	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加班請示單

	單　　位
	職　　別
	姓      名
	加　班　事　由
	加　班　日　期　起　迄　時　間
	加班
時數
	備    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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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請領加班費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□申請補休

□請領加班費

	
	
	
	
	
	
	
	

	動支科目：
(請領加班費請填寫)
	□ 532國民小學教育-24國小教育行政.28收支併列.88留存項目-131加班費
□ 2123應付代收款-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製　表　人
	單　位　主　管
	首　長　批　示

	
	
	


一、員工加班，應於事前詳填加班請示單，詳述加班事由，並經首長核准後始得加班，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四小時，每月不得超過二十小時。
二、加班事項應授權一級單位主管負責決定處理，加班是否發生重領情事，應由各一級單位主管負責。
三、加班後之申請補休、請領加班費擇一申請，經本人擇定，首長核定後不再變更。
